附件3

申领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在申领《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外资奖励办法》（深前海规〔2024〕3号，以下简称“奖励办法”）扶持资金之前，已完全了解并遵守《奖励办法》及申领通知中的相关规定和说明，并做出以下声明和承诺：
1、 本单位充分知晓并理解人工智能审核的局限性，理解前海管理局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资金扶持申请审核，仅作为辅助决策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行政决定，最终审核结果以前海管理局判定为准。
二、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审核且不予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三、本单位主要生产经营地点，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前海合作区，前海合作区内固定生产经营场所面积xxxx平方米。
四、本单位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前海合作区，申报年度从业人数为xxxx人，在前海合作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从业人数为xxxx人。
五、本单位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在前海合作区，且有相关业务通过该银行账户进行结算，本单位同意将扶持资金拨付至该银行账户（开户银行：xxxx，户名：xxxx，账号：xxxx）。
[bookmark: _GoBack]六、本单位承诺企业不属于房地产业且纳入申报的新设立或增资实际使用外资以及所取得的扶持资金，不用于房地产项目和未纳入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口径的金融业项目，行业划分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七、本单位承诺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违法犯罪行为。
八、本单位承诺同一年度未重复申请与享受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同类型奖励。
九、本单位承诺自获得奖励资金后三年内不减资、不撤资、不转内资(上市公司公开市场交易的情形除外）、不注销，并承诺三年内不得将注册地或税务缴纳关系迁离前海合作区。
十、本单位对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有全部责任，本单位同意授权前海管理局采取各种合法方式核实本单位提交的申请信息，并承诺不利用人工智能漏洞进行虚假申报。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在申领、执行专项资金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资金、拒绝配合监督检查、违反书面承诺的，导致审核结果错误或产生其他不良后果的，应一次性退还所取得的扶持资金并付利息（计息期为扶持资金拨付至本单位账户之日起至全部支持资金退回之日止，利率为扶持资金拨付当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五年内不得申请前海任何形式产业资金扶持，并依法接受信用管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被授权人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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